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参与度，公司将对中

小投资者的投票表决情况单独统计，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9月 15日上午 9：

15-9：25，9：30-11：30，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8日（星期一）
3、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42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主持人：董事麦正辉先生（由于董事长何启强先生因公无法出席本次会议，经公司过半

数以上董事共同推举麦正辉先生担任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48人，代表股份454,116,294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61.1995%。其中：
1、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人，代表股份 451,155,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005％。

2、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加会议的股东144人，代表股份2,960,9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3990％。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145人，代表股份3,001,49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45％。

会议由公司董事麦正辉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
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453,916,8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1%；

反对17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9%；弃权22,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2,802,09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93.3566%；反对176,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8904%；弃权2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30%。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出具了法律意见，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证券代码：002616 证券简称：长青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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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之江路599号诚邦股份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84

117,169,336

44.337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方利强先生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全体独立董事均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周欣欣因工作原因请假；
3、公司董事会秘书余书标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11,836

比例（%）

99.9509

反对

票数

47,000

比例（%）

0.0401

弃权

票数

10,500

比例（%）

0.0090

2、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05,636

比例（%）

99.9456

反对

票数

47,000

比例（%）

0.0401

弃权

票数

16,700

比例（%）

0.0143

3、议案名称：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13,136

比例（%）

99.9520

反对

票数

47,000

比例（%）

0.0401

弃权

票数

9,200

比例（%）

0.0079

4、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13,136

比例（%）

99.9520

反对

票数

47,200

比例（%）

0.0402

弃权

票数

9,000

比例（%）

0.0078

5、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04,136

比例（%）

99.9443

反对

票数

55,300

比例（%）

0.0471

弃权

票数

9,900

比例（%）

0.0086

6、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17,115,436 99.9539 46,500 0.0396 7,400 0.0065

7、议案名称：关于修改《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11,436

比例（%）

99.9505

反对

票数

46,700

比例（%）

0.0398

弃权

票数

11,200

比例（%）

0.0097

8、议案名称：关于修改《累计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098,536

比例（%）

99.9395

反对

票数

46,500

比例（%）

0.0396

弃权

票数

24,300

比例（%）

0.0209

9、议案名称：关于修改《防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15,436

比例（%）

99.9539

反对

票数

46,500

比例（%）

0.0396

弃权

票数

7,400

比例（%）

0.0065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06,136

比例（%）

99.9460

反对

票数

54,200

比例（%）

0.0462

弃权

票数

9,000

比例（%）

0.0078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15,036

比例（%）

99.9536

反对

票数

46,400

比例（%）

0.0396

弃权

票数

7,900

比例（%）

0.0068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5一2027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17,119,436

比例（%）

99.9574

反对

票数

42,700

比例（%）

0.0364

弃权

票数

7,200

比例（%）

0.006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均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议案1、2、3为特别决议的议案，已获得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中，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涉
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君合（杭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海峰、胡嘉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316 证券简称：诚邦股份 公告编号：2025-055

诚邦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 (星期一)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其中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

15日09:15～9:25、0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9月15日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1号楼君康人寿大厦30层。
3、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赵枳程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共469名，代表股份234,287,59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1319%（有表决权股份总数已扣除回购股份数）。其中，参与现场
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7人，代表股份229,830,9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728%；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462人，代表股份 4,456,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590%。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方式及远程通讯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聘请的
见证律师通过现场方式及远程通讯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445,9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8％；反对744,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9％；弃权9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4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6429％；反对

74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435％；弃权96,9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36％。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457,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58％；反对744,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77％；弃权85,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54,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8981％；反对

74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348％；弃权85,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671％。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3,445,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404％；反对747,2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89％；弃权9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4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6233％；反对

74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2980％；弃权95,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8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指派熊川、王振律师予以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该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本次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892 证券简称：欢瑞世纪 公告编号：2025-37

欢瑞世纪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闵虹路166弄3号2808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

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5

55

93,526,894

93,526,894

68.2140

68.2140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乐平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463,230

比例（%）

99.9319

反对

票数

63,664

比例（%）

0.068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450,815

比例（%）

99.9186

反对

票数

62,964

比例（%）

0.0673

弃权

票数

13,115

比例（%）

0.0141

2.0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450,815

比例（%）

99.9186

反对

票数

62,964

比例（%）

0.0673

弃权

票数

13,115

比例（%）

0.0141

2.03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450,815

比例（%）

99.9186

反对

票数

62,964

比例（%）

0.0673

弃权

票数

13,115

比例（%）

0.0141

2.0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448,205

比例（%）

99.9158

反对

票数

64,574

比例（%）

0.0690

弃权

票数

14,115

比例（%）

0.0152

2.05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449,905

比例（%）

99.9176

反对

票数

63,874

比例（%）

0.0682

弃权

票数

13,115

比例（%）

0.0142

2.06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448,905

比例（%）

99.9166

反对

票数

63,874

比例（%）

0.0682

弃权

票数

14,115

比例（%）

0.0152

2.07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449,905

比例（%）

99.9176

反对

票数

63,874

比例（%）

0.0682

弃权

票数

13,115

比例（%）

0.0142

2.08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463,020

比例（%）

99.9317

反对

票数

63,874

比例（%）

0.0683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09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93,444,235

比例（%）

99.9116

反对

票数

68,544

比例（%）

0.0732

弃权

票数

14,115

比例（%）

0.015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涉议案1为特别决议的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

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所涉议案2为普通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素洁、陈必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

表决程序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88370 证券简称：丛麟科技 公告编号：2025-038

上海丛麟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 002170 证券简称: 芭田股份 公告编号:25-73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书面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3、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5:00开始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

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上

午9:15一2025年9月15日下午15:00时的任意时间。
4、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技术园学府路63号联合总部大厦30楼会议室。
5、主持人：黄培钊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59人，代表股份261,749,831股，占公司股份总

数967,154,107股的27.0639%。其中，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持股在5%
以下（不含持股 5%）的中小投资者共 149名，代表股份 8,477,0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967,154,107股的0.876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代表股份253,272,740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967,154,107股的26.1874%。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股东149人，代表股份8,477,091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967,154,107股的0.8765%。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61,009,03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170%；

716,1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36%；24,70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4%。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7,736,29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 91.2612%；反对 716,1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 8.4475%；弃
权24,7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数的0.2914%。

第1项议案经参与投票的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合计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的有效通过。

2、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及制定公司部分管理制度的议案》；
2.0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75,78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94%；6,

031,25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42%；42,80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2.0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75,48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93%；6,

031,35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42%；43,00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2.03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75,68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94%；6,

031,35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42%；42,80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2.0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75,68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94%；6,

031,35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42%；42,80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2.0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72,14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81%；6,

034,79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56%；42,90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2.0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分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73,78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787%；6,
033,15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49%；42,90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2.0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79,88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10%；6,

023,25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11%；46,70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

2.0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55,683,78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25%；6,

023,25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11%；42,80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2.09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信息披露暂缓、豁免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260,988,13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090%；

717,20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40%；44,500股弃权，占出席会
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0%。

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
3.01选举黄培钊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843,86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898%。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571,121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65.7197%。
3.02选举林维声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589,96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28%。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317,22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62.7246%。
3.03选举黄德明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844,3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0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571,61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65.7256%。
3.04选举洪湃慧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844,35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0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571,61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65.7256%。
3.05选举孙立群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845,36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04%。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572,6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65.7375%。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二分之一以上，黄培钊先生、林维声先生、黄德明先生、洪湃慧女士、孙立群先生当选公司第
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
4.01选举李伟相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844,44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0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571,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65.7266%。
4.02选举徐佳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844,44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00%。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571,70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65.7266%。
4.03选举吴悦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258,935,44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48%。
中小投资者投票表决结果：同意5,662,70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股份总

数的66.8001%。
本议案获得的同意票数已达到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的二分之一以上，李伟相先生、徐佳先生、吴悦娟女士当选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合
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盈科（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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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5日召开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名非独立董事、3名独立董事，与 2025年 8
月28日召开的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1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由9名董事组成，其中非独立董事6名，独立董事3名，非独立董事中设

职工代表董事1名。具体名单如下（简历附后）：

非独立董事：黄培钊先生、林维声先生、黄德明先生、洪湃慧女士、孙立群先生、穆光远（职

工代表董事）；

独立董事：李伟相先生、徐佳先生、吴悦娟女士。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

年，其中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伟相先生自2021年2月23日起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根据《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独立董事在公司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因此李伟

相先生的任期自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其在公司连任时间满六年时

止。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不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其中独立董事的人数不低于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独立董

事兼任境内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均未超过三家，符合相关法规和制度要求。独立董事的任职资

格和独立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上述董事均符合公司董事的任职资格。

二、部分董事任期届满离任情况

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已经完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冯军强先生、郑宇先生任期

届满，本次董事会换届选举完成后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等职务，但仍在公司

担任其他职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冯军强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588,333股，郑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713,
333股，不存在应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上述人员将继续严格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
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黄培钊先生，汉族，1960年7月出生，植物营养学博士，高级农艺师，中国国籍。1992年3
月至2001年8月，在深圳市芭田复合肥有限责任公司任农艺师、副厂长、总经理、董事长兼总

经理；2001年7月至2007年10月任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2009
年 6月起兼任和原生态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2007年 11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总裁。

先后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深圳市第三届、第四届、第五届委员，2004年被国家标准化管

理委员会聘请为“全国肥料和土壤调理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广东省肥料协会理事会副

会长。自2015年6月起任广东省肥料协会会长。2001年7月至今任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

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至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

黄培钊先生为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系公司董事林维声先生配偶之兄长，与其他

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持

有公司股份237,927,851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林维声先生，汉族，1969年10月生，1988年9月至1992年7月，华南农业大学园艺系本科，

中国国籍。1992年7月至1997年9月在深圳市农科中心任农艺师；1997年9月至2003年6月

任深圳市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PMC经理、采购部经理；2003年7月至今任深圳市芭田生

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购部经理；2008年6月至2011年5月任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采购部经理、国际贸易部经理；2011年5月至今任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采

购中心总监，2015年1月至今任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2001年7月至

今任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至第八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林维声先生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黄培钊先生的妹夫，与其他持有公司5% 以上

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持有公司股份 1,295,
785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黄德明先生，汉族，1965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西北工业大学材料科学硕

士。1990年至1998年任广东湛化企业集团公司工程师。1999年至2004年任广东湛化企业集

团公司复合肥分厂厂长。2004年加入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期间担任生产部部

长、松岗分公司总经理、贵港市芭田生态有限公司总经理、总裁助理、贵州芭田生态工程有限

公司总经理、贵州芭田矿业公司董事长、贵州芭田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现任贵州芭田

生态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德明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持有公司股份548,243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的情形。

洪湃慧女士，1970年生，广州外国语学院国际贸易日本语本科，日本东京大学国际贸易研

修。1994年至1996年任日商岩井株式会社广州代表处商务代表，1996年至2004年任日本松

下集团工厂自动化营业经理，2004年至2016年任爱可机械（深圳）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2016
年至今任深圳市鹏慧设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洪湃慧女士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吴健鹏的妻子，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

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孙立群先生，1981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博士研究生，2007年8月至2010年8月任职香港

大学研究助理，2015年3月至今任职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现任副研究员，深圳

市孔雀人才。研究方向主要为碳中和等领域。主持/参与国家级、广东省、深圳市等科研项目

10余项。2021年度获深圳市科技进步一等奖。2022年10月至今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任职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孙立群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穆光远先生，汉族，1984年7月出生，2009年毕业于东北农业大学生物技术（微生物）专业

获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中国国籍。2008年6月至2009年8月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

究所任职助理研究员；2009年6月至2010年11月任职北京启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任职副总

经理；2010年12月至2013年6月任职上海子望贸易有限公司任职总裁助理；2013年7月至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研发部门平台经理；2019年9月至今深圳市芭田生态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第七、第八届董事会董事。

穆光远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其持有公司股份27,000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

董事的情形。

李伟相先生，汉族，197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民商法研究生。1995年至

1997年任哈尔滨信诚律师事务所律师；1997年至 1999年任黑龙江省天赢律师事务所律师；

1999年至2001年任黑龙江省九通律师事务所律师；2001年至2004年任黑龙江省白马律师事

务所；2004年至2012年任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2013年至2019年任深圳市捷顺科技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7月起至今任深圳市南极光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2012年至今任广东知恒律师事务所主任、监事会主任；2021年2月至今任深圳市芭田生态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第七、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李伟相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徐佳先生，汉族，197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中国注册会

计师，2005年9月至2016年5月任深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2005年9月至今深

圳顺络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2019年2月至2022年5月任广东乐心医疗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2017年1月至2023年1月任深圳市漫步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4
年7月至今任深圳诺普信作物科学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10月至今深圳市芭田生

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徐佳先生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吴悦娟女士，汉族，1964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

1990年7月至1992年8月就职于广州市委党校；1992年8月至2020年3月就职于深圳市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历任党群工作部副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深圳市机场股份有限公司党委副书

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兼培训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纪委书记兼监事会主席；2020
年9月至2021年7月，担任浙江永安融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1年10月至今任深

圳市科信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独立董事；2021年12月至今任深圳市优博讯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独立董事。2022年10月至今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任职第八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吴悦娟女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其他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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